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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要求病假 遭拒后旷工
单位依法开除 获仲裁支持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李居鹏

员工要求病假

2015 年 9 月 19 日， 张女士进

入某服装公司担任文员。 双方签订

了期限为 2015 年 9 月 9 日至 2018

年 9 月 8 日的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

旷工 3 天或 3 天以上没有任何请假

联络或通知属于未按照公司规定的

离职流程自行离职。

张女士实际工作至 2016 年 6

月 7 日， 此后一直休病假， 未到公

司上班。

自 2016 年 6 月 7 日开始， 张

女士先后向公司提供了 2016 年 6

月 7 日至 6 月 13 日、 6 月 12 日至

6 月 25 日 、 6 月 27 日至 6 月 29

日、 6 月 29 日至 7 月 12 日的病假

单。 其中 6 月 12 日至 6 月 25 日 S

区妇幼保健院产科的医疗证明单显

示诊断意见处为 “孕 20 周， 要求

休息”， 6 月 29 日至 7 月 12 日另

一三甲医院分院的病情证明单备注

为 “正常妊娠， 要求休假”， 科室

为产科。

2016 年 7 月 1 日 ， 服装公司

去 S 区妇幼保健院核实上述病假单

的真实性， 该医院当日出具 《情况

说明》， 内容为： “张女士 2016 年

6 月 12 日至 6 月 25 日的病假单上

的 ‘要求休息’ 是指孕妇在不存在

任何医学指征的情况下自己要求休

息而为其开具， 给假与否由单位决

定”。

同日， 某服装公司向张女士发

送 《关于指定医院对张女士病情进

行复核检查的通知》， 要求张女士

于 2016 年 7 月 5 日之前到指定的

S 区妇幼保健院进行复核检查， 一

旦复查医院认为需要休病假的， 公

司将依法安排休病假； 如果复查医

院认为无需休病假， 则务必在检查

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到公司上

班， 逾期不上班视为旷工。

2016 年 7 月 7 日 ， 公司派员

陪同张女士去 S 区妇幼保健院产科

复查， 复查结论为张女士无需开具

病假单。

2016 年 7 月 7 日 ， 张女士收

到公司要求其 “因为复查显示你无

需休病假 ， 明天报到上班 ” 的短

信， 张女士回复 “我的病假 12 号

才 结 束 ， 我 13 号 会 去 工 厂 上

班……”

2016 年 7 月 8 日 ， 某服装公

司向张女士发放了 《关于要求张女

士上班的通知》， 内容为： 复查结

论显示张女士一切正常无需请病

假， 7 月 7 日已通过当面告知、 电

子邮件、 短信等多种途径要求于 7

月 8 日起上班， 但张女士 7 月 8 日

未来上班且未告知缺勤原因， 现再

次通知： 于 2016 年 7 月 8 日起正

常到公司上班， 否则视为旷工， 旷

工 3 天以上的， 公司将保留解除劳

动关系的权利。

2016 年 7 月 12 日晚上， 张女

士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公司人事申请

事假 2 天， 公司未予回复。

2016 年 7 月 14 日晚上， 张女

士再次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公司人事

申请事假到同年 8 月 5 日， 公司仍

未予回复。

2016 年 7 月 23 日， 某服装公

司向张女士发放了 《关于张女士旷

工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 内容为：

公司已经多次要求张女士上班， 但

其既未上班、 也没有提交书面请假

申请和相应的缺勤依据， 2016 年 7

月 8 日至 7 月 22 日期间缺勤构成

旷工。 根据相关规定， 旷工三天以

上的， 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关系， 现

通知如下： 双方劳动关系自 2016

年 7 月 23 日解除 。 下方手写为

“工会对该决定无异议” 并盖有某

服装公司工会章。

张女士对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

决定不服， 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恢

复劳动关系。

开除是否合法

张女士认为 ， 6 月 29 日至 7

月 12 日的病假单是因为肠胃炎而

在某三甲医院分院开具的， 但公司

对病假单一直保持怀疑的态度， 后

公司要求前往 S 区妇幼保健院进行

复查。

2016 年 7 月 7 日至该院 ， 但

公司并未带她做任何检查， 只是做

了一般的产检， 医生告知不需要开

具病假单。

之后公司发了书面通知要求上

班， 她收到后回复公司称可以去上

班， 只要不加班和开空调， 公司未

回复 。 “因此 ， 我之后都是请事

假 ， 公司却以旷工多日为由开除

我。 根据法律规定， 本人在怀孕期

间， 公司是不能开除孕妇的， 故要

求双方恢复劳动关系。”

对此公司答辩称 ， 张女士

2016 年 7 月 8 日至 7 月 22 日旷

工， 公司依法解除劳动关系， 不同

意恢复劳动关系。

公司对张女士 2016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2 日的病假单有异议， 7

月 7 日与张女士一起到指定医院复

查， 复查结论是无需请病假， 故张

女士有义务从 7 月 8 日起上班， 但

张女士没有上班。

此后， 张女士虽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事假申请， 但该电子邮件仅仅

是公司人事的私人邮箱， 并不经常

登录， 而张女士在职期间的请假都

是书面填写 《请假申请表》 报上级

主管审批， 而不是报给人事。 在公

司没有回复的情况下， 张女士也没

有以打电话或其他方式向其上级主

管请假。

根据公司 《员工手册》 和请假

相关规定， 员工无论是病假还是事

假， 均应当书面提前向上级主管提

出申请 ， 事假需经上级主管同意

后 ， 方可请假 ， 否则以旷工论 ；

旷工三天及以上者公司有权予以开

除。

因此， 公司认为无需与张女士

恢复劳动关系。

仲裁支持单位

仲裁庭认为， 张女士提供的 2

张病假单都备注 “要求休息” 的内

容， 其中 2016 年 6 月 12 日至 6 月

25 日已由 S 区妇幼保健院证明是

张女士不存在任何医学指征的情况

下自己要求休息而为其开具， 张女

士对此亦认可；

关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2 日的病假单， 张女士称系肠胃

炎， 但病假单显示为产科， 且病历

上未显示科室 ， 与张女士所述不

符。

因此， 这两张病假单不能证明

申请人确实存在需要休息的疾病。

结合张女士发送的短信内容， 张女

士陈述系天气太热而拒绝上班， 仲

裁委员会认为张女士不上班的真正

原因并非身患疾病。

现某服装公司要求张女士

2016 年 7 月 8 日上班 ， 应视作其

默认了张女士 2016 年 6 月 12 日至

6 月 25 日、 6 月 29 日至 7 月 7 日

的病假， 故此期间某服装公司应支

付张女士病假待遇。

据此， 某服装公司应按张女士

正常出勤工资的 60% (不足最低工

资的 80%按最低工资的 80%计算 )

支付其 2016 年 6 月至 7 月 7 日病

假工资。

此后， 因张女士不能提供有效

的病假证明， 公司无需支付病假工

资。

张女士主张 2016 年 7 月 8 日

之后通过电子邮件和短信请假， 但

张女士并未证明电子邮件的送达情

况， 而某服装公司又不认可收到邮

件。

即使某服装公司已收到张女士

请假的电子邮件， 用人单位对于员

工的事假可根据自身的生产经管情

况来决定是否准假。

故在公司未批准张女士请事假

的前提下 ， 张女士也应当到岗工

作。 综上所述， 仲裁委认为张女士

的情形符合劳动合同中规定旷工 3

天以上可予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据此， 仲裁委认为某服装公司

的解除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对张女

士要求恢复劳动关系的请求不子支

持。

开除程序严谨

本案中， 公司对病假员工依法

依规、 循序渐进的严谨方法值得其

他企业学习。

首先， 公司在发现张女士病假

存疑的情况下， 没有简单粗暴地直

接将病假视为旷工， 而是先去医院

核实， 医院出具 《情况说明》 确认

张女士的病假单中之所以注明 “本

人要求休息” 是因为张女士身体状

况不满足开病假单条件， 但张女士

主动要求医生开具病假单所致， 这

样公司对张女士的病假单的怀疑就

有了初步的依据， 属于合理怀疑，

而不是无端猜测。

其次， 在公司取得医院开具的

《情况说明 》 后 ， 仍不急于处理 ，

而是指定医院复查， 基于医院出具

的 《情况说明》， 公司指定医院就

具备了充分合理性 ， 在这种情况

下， 劳动者理应配合。

最后， 医院复查结论显示张女

士无需休病假， 也就是说不管之前

的病假内容如何， 至少从 2016 年

7 月 8 日开始， 张女士是无需休病

假的。

至此， 为公司后续的处理奠定

了充分的事实依据。 也正是基于复

查结论， 公司才发出了 《关于要求

张女士上班的通知》， 在张女士拒绝

上班的情况下， 公司再依法解除劳动

合同， 可谓循序渐进， 水到渠成。

结合该案需要提醒的是， 用人单

位在以严重违纪解雇员工的时候， 除

了要搜集严重违纪的事实证据之外，

还要注意搜集相应的规章制度依据和

法律依据：

关于规章制度， 本案用人单位的

《员工手册》 和 《劳动合同》 中均明

确规定了旷工 3 天及以上视为严重违

纪 ， 且用人单位在发给张女士的

《关于要求张女士上班的通知》 中也

预告了旷工 3 天及以上将导致解雇的

严重后果， 尽到了告知义务， 具有充

分的规章制度依据。

怀孕也能开除

实践中很多人包括本案的张女士

在内 ， 对劳动合同法往往有一种误

解， 即认为孕妇在怀孕期、 产期、 哺

乳期是受法律特别保护的， 用人单位

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但是，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二

条明确规定， 女职工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的， 用人单位不得依据本法第

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

合同， 但并不禁止用人单位以 《劳动

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解除劳动

合同。

也就是说， 即使女职工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的， 但若有 《劳动合同

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比

如严重违纪、 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

用条件等， 用人单位仍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本案中的张女士 ， 虽然处于孕

期 ， 但其旷工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

纪， 故用人单位仍可与其解除劳动合

同。

该案也提醒劳动者， 尤其是广大

女职工， 在三期期间享受法定权益和

待遇的同时， 仍需要遵守用人单位规

章制度， 并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

劳动合同， 切莫任性地觉得怀孕后请

病假是当然的权利， 最终可能得不偿

失。

劳动法对怀孕女职工提供了特殊的保护，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

旦怀孕就拥有了 “免辞金牌”， 可以在工作中随意行事， 完全不

需要担心被辞退。

只要符合法定条件， 履行了法定程序， 特定情形下用人单位

也是可以与怀孕女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 当然， 在这种情形下进

行辞退， 单位应格外留意证据的收集。

以下就是一起怀孕女员工要求病假遭拒后旷工， 最终被单位

依据法律规定开除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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